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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法委员会国际投资争议调解示范条文》 

第 1条 

调解的可用性和启动 

1. “调解”不论使用何种称谓或者进行过程以何为依据，指由一名或者几

名第三人（“调解员”）协助，在其无权对争议当事人强加解决办法的情况下，

当事人设法友好解决其争议的过程。 

2. 各方当事人应当考虑使用调解友好解决国际投资争议。

3. 各方当事人可随时，包括在任何其他国际投资争议解决程序启动之后，

协议进行调解。 

4. 一方当事人可以根据第 2条的规定书面邀请另一方当事人进行调解（“邀

请”）。

5. 另一方当事人应当尽一切合理努力在收到邀请函后 30 天内以书面形式

接受或拒绝邀请。邀请方当事人在邀请函被收到 60 天内未收到接受函的，该

方当事人可选择将此作为拒绝调解邀请处理。

6. 各方当事人应当约定依照本《条文》和下列规则进行调解：

(a)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则》；

(b) 《国际投资争议解决中心调解规则》；

(c) 《国际律师协会投资人与国家间调解规则》；或

(d) 任何其他规则。

7. 除非各方当事人根据第 6 款另有约定：

(a) 调解自另一方当事人接受调解邀请之日起视为已经启动。

(b) 各方当事人应当在调解启动后 30 天内指定一名调解员。在该期限

内未指定调解员的，各方当事人应当协议由一个机构或个人来协助指定调解

员；以及 

(c) 调解员应当在被指定后 15 天内与各方当事人举行一次会议，各方

当事人应当出席该会议。 

8. 各方当事人可随时协议排除或变更本《条文》的任何内容。

9. 本条文的任何内容，凡与当事人不得减损的调解所适用法律的某项规定

相抵触的，包括与任何适用的文书或法院令相抵触的，应以该项法律规定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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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条  

邀请函所需信息 

第 1 条第 4 款提及的参与调解邀请函应当至少包含以下信息： 

(a) 邀请方当事人及其法律代表的名称和详细联系方式，邀请函由法人

发出的，其成立地点； 

(b) 导致发出邀请函的事项所涉及的政府机构和实体；

(c) 关于争议的依据的说明，该说明足以确定导致发出邀请函的事项；

以及 

(d) 对先前为解决争议而采取的任何步骤的说明，包括关于未决索赔的

信息。 

第 3条  

与仲裁和其他争议解决程序的关系 

1. 调解启动之后，一方当事人不得启动或继续任何其他程序来解决争议，

直到调解终止。 

2. 如果在调解启动时，另一项解决争议的程序正在进行中，各方当事人应

当根据适用于该程序的规则请求中止该程序。 

第 4条  

在其他程序中使用信息 

一方当事人不得在其他程序中依赖另一方当事人或调解员在调解期间所

采取的任何立场、所作出的承认或和解提议或所表达的意见。 

第 5条 

和解协议 

各方当事人应当审议调解所产生的和解协议是否符合《联合国关于调解

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所规定的要求。 


